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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国《难民法》在形式上属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法，其内容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

的价值理念。韩国《难民法》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难民立法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鉴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

事务与难民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应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

主要目的、在内容设计上注重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独立的难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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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于1992年加入了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向国

际社会表明了其承担保护难民之国际义务的立

场。次年，韩国在其《出入境管理法》中增设了有

关难民的条款，并于 1994年开始接受和审查外国

人提出的难民地位申请。

近年，韩国接受难民地位申请的数量不断攀

升。在 1994 年至 2003 年的十年间，韩国共受理

251件难民地位申请。在2004年至2011年的八年

间，难民地位申请则增至3675件，其中，仅2011年

提出的申请就有1011件。也正是从难民地位申请

数量开始大幅增长的 2000年中期开始，韩国的难

民制度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存在

的种种弊端也逐渐被指出。在此背景下，以民间

的难民保护团体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制定一部与

《出入境管理法》相独立的新难民法的讨论。讨论

的成果于2009年5月25日作为《难民法案》提交韩

国国会审议。2011年12月，《难民法案》在国会得

以通过并成为法律。《难民法》将从2013年7月1日

起施行。《难民法》是韩国立法史上第一部内容广

泛的有关难民的法律，其形式和内容上的诸多特

点决定了该法不仅会对整个东亚地区的难民保护

实践产生积极影响，而且也将为我国正在进行的

难民立法活动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韩国《难民法》的主要内容

《难民法》共设 50个条款，主要包括难民地位

申请的提出、审查、审查期间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以

及被认定为难民者的待遇等内容。

（一）难民地位申请的提出

根据《难民法》，外国人可在韩国境内或其出

入境港提出难民地位申请。原则上，难民地位申

请必须以书面为之。在韩国境内申请难民地位

者，须向地方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提交难民地位申

请书。出入境管理人员对于难民地位申请的咨询

者或者明确表明其难民地位申请意向的外国人，

必须提供积极的帮助。若申请被受理，则法务部

长官必须立即向申请者签发受理证书。在出入境

港，外国人应向根据《出入境管理法》对该出入境

港有管辖权的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交难民

地位申请书。此种情况下，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等

机构的负责人可要求提出申请的外国人在出入境

港的一定场所停留 7日以内。法务部长官应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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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提交申请书后的 7日内决定是否对其申请进

行审查，若在此期间无法做出决定，则必须允许该

申请者入境。为了给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便利，

《难民法》规定，应在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放

置难民地位申请所需的资料，开示本法规定的申

请受理方法及难民地位申请者的权利等必要事

项。

（二）难民地位申请的审查

韩国《难民法》将难民地位申请的审查分为初

步审查和申诉两个阶段，并分别进行了规定。

1.初步审查

根据《难民法》，法务部长官有权作出是否认

定外国人为难民的决定。为此，法务部长官可在

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等机构设置难民审查官，由其

与难民地位申请者面谈或展开相关的事实调查。

法务部长官所作的是否认定外国人为难民的决定

以《难民法》中对难民的定义为依据，即只有因“有

充分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

会团体或政治见解等原因的迫害，无法获得或者

不希望获得其国籍国保护的外国人，以及由于此

种畏惧不能或者不愿返回在入境韩国之前所居住

国家的无国籍人”，才能被认定为难民，并获得法

务部长官签发的难民认定证书。而对于不符合难

民定义标准的难民地位申请者，法务部长官将对

其下达“不认定为难民的决定通知书”，载明作出

此决定的理由并告知其享有申诉的权利。法务部

长官的上述决定受严格的时间限制，即必须在自

受理难民地位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作出，只有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 6个月为限，延长作出决定

的期间。

2.申诉

《难民法》规定，收到“不认定为难民的决定通

知书”的外国人有权在 30日内向法务部长官提出

申诉。法务部长官受理了申诉书后，应毫不迟疑

地将其转交给难民委员会。

根据《难民法》，难民委员会的职能是对申诉

进行审查。为行使该项职能，难民委员会可自行

或通过其任命的难民调查官展开事实调查。难民

委员会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就申诉发表意见，但

其意见对法务部长官没有约束力。《难民法》规定：

“难民委员会审议后，由法务部长官决定是否认定

申请者为难民。”可见，关于申诉处理的最终决定

权仍属法务部长官。《难民法》规定：法务部长官必

须在自受理申诉申请书后6个月内作出决定，由于

不得已之情势无法在上述期间内作出决定的，可

以在不超过6个月的范围内延长决定期间。

无论是在初步审查还是在申诉阶段，《难民

法》均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

一系列的程序保障。例如，在提供翻译方面，《难

民法》第8条规定，在面谈过程中，如果难民地位申

请者无法用韩国语充分表达意思，则法务部长官

应让具备一定资格的翻译人员为其提供口头翻

译。考虑到难民地位申请者在收集证据方面的能

力限制，《难民法》第9条规定：“法务部长官应积极

收集对难民地位申请者有利的资料，并作为审查

资料加以活用”。此外，根据第 12条规定，难民地

位申请者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最后，为了使

联合国难民署能有效参与审查，《难民法》第 29条

第 2款规定：“联合国难民署或难民地位申请者提

出请求时，法务部长官必须配合，以便难民署能够

与难民地位申请者会面、参加与难民地位申请者

的面谈或者就难民地位申请的审查或申诉提出意

见”。

（三）审查期间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关于审查期间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难民

法》作了如下规定：

首先，在居留问题上，根据《难民法》第 5条第

6款，审查期间难民地位申请者可在韩国居留。其

次，对于审查期间难民地位申请者的衣、食、住问

题，《难民法》规定，法务部长官可根据总统令的规

定，向审查期间的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生活费等

援助。此外，关于审查期间的就业，《难民法》规

定：如果从难民地位申请之日起超过6个月仍未作

出是否认定为难民的决定，则法务部长官可根据

总统令的规定许可难民地位申请者就业。关于医

疗援助，《难民法》第 42条规定：“法务部长官可根

据总统令之规定向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医疗援

助”；关于教育问题，第 43条规定：“难民地位申请

者及其家属中未成年的外国人可获得与国民同等

水准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四）被认定为难民者的待遇

《难民法》在确立了“对于难民，不适用相互主

义”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明确规定：“在大韩民国

居留的难民，不论其他法律为何，享受 1951年《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的待遇”。具体而言，在

社会保障方面，《难民法》规定，难民“与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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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享有同等程度的社会保障”；在受教育权利方

面，“难民或其子女为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的，与

韩国国民享受同等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学

历和资格认证方面，“难民根据总统令的规定，可

就其在外国接受的学校教育获得相应的学历认

证”，而且，难民还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其在

国外取得的资格（或此资格的一部分）”获得相应

的认证。最后，《难民法》第 37条还规定了一定情

况下法务部长官允许难民的配偶或其未成年子女

入境的义务。

二、对韩国《难民法》的评价

（一）《难民法》是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

门法

在各主要国家的实践中，难民事务往往被纳

入一般出入境管理事务的范畴之内，因此，其立法

实践也呈现出通过制定一部综合性法律来统辖出

入境事务和难民事务的特点。例如，加拿大的《移

民与难民保护法》、英国的《移民、庇护与国籍法》

以及日本的《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等。

与上述立法实践不同的是，韩国通过制定一

部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的《难民法》而将

难民事务从传统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中加以剥离。

根据国际难民法的理论和实践，韩国的这一立法

实践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由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

务的目的不同，因此不宜将二者置于同一法律之

下加以规范。具体而言，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

以对出入境者（特别是外国人）的管理与控制为目

的，其所关心的是出入境的合法性以及国家的出

入境安全保障问题；而难民事务则主要关注对难

民的人权保护，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涉及到

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实践中，将出入境管理事

务与难民事务置于同一法律之下加以规范所引发

的问题是：运用本应适用于出入境管理事务的理

念、手段和方法来处理难民事务。这表现在：各国

在处理难民事务时往往考虑的是出入境管理的目

的而不是对难民的人权保护，在对处于特殊境况

的难民与一般外国人不做任何区分的情况下，机

械地适用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这一方面不可避

免地造成对难民应有权利的侵害，另一方面也严

重侵蚀了自1920年以来逐步建立的国际难民保护

机制的人道主义理念。[1]

其次，一般的出入境管理行为与难民认定行

为在性质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不宜将二者置于同一

法律之下加以规范。虽然一般的出入境管理行为

与难民认定行为均属行政行为，但二者又存在不

同。这主要表现在：前者只有在对相关申请作出

处理之后才能产生一定的利益；而后者只因难民

地位申请者提出申请本身即产生一定的利益。[2]

例如，根据国际难民法，被提出难民地位申请的国

家（下文称“东道国”）必须遵守不推回原则。这意

味着，对于提出难民地位申请的外国人而言，即便

其难民地位还未最终确定，但其同样可以主张国

际难民法上“不被推回”的权利。从文本解释的角

度看，《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的“不被推回”

的权利只属于那些满足难民定义的人，但是，联合

国难民署指出：“某人一旦满足难民定义便成为难

民。满足难民定义的要求必然发生在其被正式认

定为难民之前。因此，承认其难民身份并不使其

成为难民，而只是宣告他是难民。他并不因被承

认而成为难民，而是因为他是难民所以才被承

认”。[3]由此可见，对一个人的难民地位起决定作

用的是其个人的实际情况，而非东道国对此情况

的正式承认。每一个难民地位申请者都有可能是

难民，因此，诚实履行国际义务的原则要求东道国

将申请者作为潜在的权利人来对待，尊重其依《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所应享有的权利。而这一

要求在一般外国人申请入境的情况下是不适用

的。难民认定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在处理难民地位

申请时既要充分考虑难民保护的人道主义性质，

又要有效排除出入境管理政策和外交考量等意识

形态因素的影响。制定一部与出入境管理法相独

立的、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目的的难民法，无疑会

对难民制度的公正性、人道性提供有力保障。

再次，独立的难民法有助于国家有效履行国

际义务。“条约必须信守”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

一。[4]这一原则要求各国诚实、有效地履行其因参

加国际条约而产生的义务。古德温·基尔认为：

“虽然各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实施公约乃属各国

裁量范围内的事项，但是对于公约当事国而言，其

所采取的措施将被根据是否能保证该国诚实、有

效地履行其国际义务这一标准而被加以评价。”[5]

就国内立法而言，用不同的法律来规范目的和性

质各不相同的一般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务，

有望避免出入境管理政策和外交考量等对难民保

护之人道主义性质的侵蚀。在此意义上，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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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的难民法乃是保障国家有效地履行其国

际义务的安全阀。

（二）《难民法》凸显了正当程序（due process）
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

1.《难民法》与正当程序

国际难民法理论认为，由于提交难民地位申

请伴随的危险以及错误的审查结果所带来的重大

后果，因此，有必要在难民地位审查的所有阶段给

予申请者充分的程序保障。

联合国难民署指出，这种保障“来源于世界人

权宣言第14条规定的向他国寻求并享受庇护的权

利，也来源于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有关

人权的国际性、区域性文书以及难民署方案执行

委员结论会所产生的责任”[6]。1977年，联合国难

民署方案执行委员在其有关难民国际保护的第 8
号结论中就难民地位审查的基本程序提出了建

议，内容包括：申请者应当就将要进行的程序获得

必要的指导；申请者应被给予必要的便利——包

括称职的翻译人员提供的服务，以便将其申请提

交相关机构；申请者还应当被给予与难民署代表

取得联系的机会，且这一机会应当被及时告知；被

认定为难民者应当因此而被告知结果，并被发给

证件以证明其难民地位；没有被认定为难民者应

当被给予合理的时间以申请对所作出的决定进行

正式的再次审查。哈撒韦认为，联合国难民署方

案执行委员会“有关难民国际保护的结论”虽然不

是法律，但是因为其所包含的标准“是由一个由政

府代表组成的，且在制定重大保护政策和指导实

践方面负有明确责任的正式机构”以“全体同意的

形式”通过的，因此，“具有很强的政治权威”[7]。

韩国《难民法》中有关难民地位申请的提出与

审查的规定体现了国际难民法对正当程序的要

求。首先，在对申请程序进行必要的指导方面，

《难民法》除规定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等在其办公地

点“放置难民认定申请所需资料，开示本法规定的

申请受理方法及难民申请者的权利等必要事项”

之外，还明确要求出入境管理人员对难民地位申

请的咨询者或者明确表明难民地位申请意愿的外

国人提供积极的帮助。其次，《难民法》第8条和第

12 条分别规定了获得翻译和律师帮助的权利。

由于难民地位申请者一般而言处于相对脆弱的境

地，其身处于外国的环境中，可能在将自己的申请

用非本国语言提交外国当局方面面临技术和心理

上的重大困难，而且，难民地位申请者并不一定精

通被认定为难民的条件以及外国的法律制度，很

多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帮助则无法明确陈述

与难民地位申请相关的事实。因此，为使难民地

位申请者顺利完成申请程序，向其提供翻译和法

律帮助是十分必要的。而韩国《难民法》的上述相

关规定恰恰符合这一要求。最后，《难民法》第 21
条至第27条对申诉程序，第29条对与难民署的合

作分别予以规定，这些也都体现了联合国难民署

方案执行委员结论中有关正当程序的要求。

2．《难民法》与人权保护

韩国《难民法》第1条规定，该法的目的是：“根

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

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规定难民的地位和待遇等事

项”。这一目的设定使韩国《难民法》具有了很强

的人权保护色彩，而这种人权保护色彩除了反映

于上文所述有关正当程序的规定之外，更加直观

地体现于有关难民地位审查期间申请者待遇的条

款之中。

具体而言，《难民法》的规定涉及了难民地位

审查期间申请者的衣、食、住问题、就业问题、医疗

援助问题和教育问题，并赋予法务部长官在这些

方面向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援助的权力。

国家实践证明：因为难民地位审查既涉及事

实问题又涉及法律问题，特别是很多情况下甚至

需要东道国的外交机关收集难民地位申请者国籍

国的相关信息，因此往往耗费时日。在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的难民地位审查期间，如何保障没有经

济来源的难民地位申请者的基本生存便成为东道

国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对于该国而言，这既是

人权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因为，如果外国人在难民

地位审查期间“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将会从事违

法犯罪活动”[8]，从而给东道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威

胁。

各国实践往往采取以下方式应对上述问题：

其一是允许外国人在难民地位审查期间就业；其

二是禁止就业但为其提供生活援助。前者如加拿

大、美国、英国等，而日本的实践则代表了后者[9]。

从其规定来看，韩国《难民法》兼采了以上两种方

式，即既规定了法务部长官“可根据总统令的规

定，向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生活费等援助”，又规

定“从难民地位申请之日起超过 6个月，法务部长

官可根据总统令的规定许可难民地位申请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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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这些规定考虑到了难民地位申请者所处的

特殊境况，体现了对难民地位申请者的人文关怀。

此外，韩国《难民法》中有关被认定为难民者

待遇的规定符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保护难

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道主义目的，这也是韩国

《难民法》凸显人权保护理念的例证。

（三）《难民法》存在的不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完美无瑕。韩国《难民法》

在具有上述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关于获得律师

帮助的权利。在国会审议过程中，《难民法案》中

的“因贫困等理由无法聘请律师的，可由国库负担

聘请律师费用”的内容未能获得通过。虽然《难民

法》规定“难民地位申请者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

利”，但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不明确规定难民

地位申请者可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并制定相关程

序，那么对于那些经济贫困的难民地位申请者而

言，《难民法》中的此项权利就有可能成为有名无

实的权利。其二，关于难民地位审查期间对申请

者援助的问题。《难民法案》中关于向难民地位申

请者提供生活费等援助和就业问题使用了命令性

的“必须”一词，而在《难民法》中采用的是裁量性

的“可以”一词，由此，是否向难民地位申请者提供

相应援助以及是否允许其就业便成为法务部长官

的裁量事项。这样一来，在发生既无法获得生活

援助又被禁止就业的情况下，难民地位申请者的

基本生活来源将有可能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

将不可避免地对其顺利完成难民地位申请程序造

成很大的制约。

当然，瑕不掩瑜。联合国难民署对于韩国《难

民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在亚洲地区打下了

非常重要的基础。事实上，韩国《难民法》独立的

立法形式、严谨的程序设计以及内容中体现出的

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既契合近年国际

难民法理论发展的动向，又反映了国际难民保护

领域良好的国家实践，因此，其立法经验是很值得

借鉴的。

三、韩国《难民法》对我国难民立法的启示

我国于 1982年加入了《难民公约》，开始正式

承担难民保护的国际义务。我国《宪法》第32条第

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

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庇护的权利。”1985年

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15条规定：“对因为

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经中国政府主管机

关批准，准许在中国居留。”但是，直到2012年6月

30日《出境入境管理法》的通过，我国国内法中才

有了与难民问题直接相关的规定。《出境入境管理

法》第46条规定：“申请难民地位的外国人，在难民

地位甄别期间，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临时身份

证明在中国境内停留；被认定为难民的外国人，可

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难民身份证件在中国境内停

留居留。”从内容上看，虽然第 46条规定了难民和

申请难民地位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停留、居留，

但对于依何种标准和程序认定难民，申请难民地

位的外国人和被认定为难民的外国人在停留、居

留之外享有何种权利等难民事务中若干重要问题

并无涉及。因此，特别是在处理难民地位甄别事

务时，我国相关部门仍难以避免多年以来的因无

法可依而遇到的尴尬。[10]由此可见，为依法处理难

民事务，切实保障我国有效地履行国际义务，进一

步的国内难民立法活动已经势在必行。

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经验，本文认为，我国难

民立法活动中至少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立法形式的选择上，虽然在《出境入

境管理法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人建议对难民问

题作专章规定[11]，但本文认为，值得提倡的立法形

式应是制定一部独立的难民法，而不宜采取在现

有的《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加入有关难民的章节或

条款的形式。这是因为：第一，鉴于本文论述的难

民事务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

的不同，不宜将二者置于同一部法律之下加以规

范。第二，从各国的难民立法实践来看，与具有长

期的移民立法史的英、美、加、澳等国家多采取在

移民法（外国人法）中专章对难民问题加以规定这

一立法形式不同的是，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

国内难民立法实践中倾向于制定独立的难民法。

例如：巴西1997年的《国家难民法》（《National Ref⁃
ugee Act》）、坦桑尼亚 1998 年的《难民法》（《Refu⁃
gee Act》）、南非 1998的《难民法》（《Refugee Act》）
等。此外，随着近年来国际难民法理论的发展以

及国内外难民保护团体的呼吁和压力，在原本以

一部法律规范出入境管理和难民事务的国家，也

逐渐出现了制定独立的难民法的立法动向。除了

本文所述的韩国《难民法》的制定之外，日本的实

践可作为很好的例证。日本于 1981年修改《出入

境管理法》，在其中加入了有关难民地位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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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的规定，初步建立起了本国的难民制度。[12]

但是，由于法务省统辖出入境管理和难民事务，其

难民地位审查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率越来越受到批

判，因此，早在2003年3月5日，民主党的江田五月

等三名议员就向日本国会提交了《关于难民等保

护的法案》[13]，由此引发了日本制定独立难民法的

讨论。直至今日，这一讨论仍在理论界、政府部门

以及民间的难民保护团体内持续发酵。

其次，应在难民法的立法目的上凸显人权保

护的理念。《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主要目的之

一乃是“竭力保证难民可以最广泛地行使世界人

权宣言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从

诚实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而言，我国难民立法以

难民的人权保护为其主要目的本是理所应当。另

外，我国《宪法》第 33条第 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根据现代人权法理论，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的空间范围及其管辖权所及的任何领域。

我国难民立法应充分考虑难民地位申请者和难民

的脆弱性，对于身处我国管辖范围内的这些人，至

少应在生存权的保障方面采取内外人平等的原

则。这既是国际人权法，也是我国《宪法》对难民

立法目的提出的要求。此外，人权保护的理念要

求在难民法的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难民所处的特

殊境况，在体现实体正义的同时更应突出程序正

义。这就决定了，在难民制度的效率与难民等的

人权保护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应以牺牲后者为

代价来机械地适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正确的做法应是，在确保难民等人权的前提之下

“兼顾效率”。这是因为：难民法乃是有关人权保

护而不是关于出入境控制与出入境安全的法，在

其价值序列中，效率只能列为人权保护之下的次

级的价值目标。

四、结语

难民立法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由于我

国对国际难民法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本身又缺

乏难民保护和难民立法的相关实践，因此，我国的

难民立法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外国经验。韩国《难

民法》在形式上表现为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

专门法，在内容上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

价值理念。这些特点既与国际难民法的最新理论

发展相契合，又反映了难民保护领域良好的国家

实践，因此对于我国难民立法活动而言无疑是值

得借鉴的。当然，韩国《难民法》的实际效果如何，

尚有待于 2013年 7月 1日起该法施行后的实践的

检验。这同时也对我国难民法学界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即，应在对韩国《难民法》保持持续关注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对其的理论研究，以期为我国的

难民立法活动提供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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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ies on the Refugee Act of South Korea and the
Inspiration to Chinese Refugee Legislation

ZHAO Xiang-hua
( Law School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Henan 455000, China)

［Abstract］In South Korea, affairs relating to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are regulated by Refugee Act,
but not Immigration Control Act. The provisions of Refugee Act reflect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 on Refugee Act gives some inspiration to Chinese refugee legislation.
Specifically,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affairs in their purposes and natures, China
should enact an independent Refugee Act like South Korea, which set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s one of its
main purposes, and makes its provisions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due process.

［Key words］Refugee Act of South Korea; refugee legislation; refugee status; Refuge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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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ect of Levying Social Security Tax in China

SHAO Xiao-yan
( AI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1, China)

［Abstract］A serious shortage of social security fund is a problem in our country’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levying social security tax and putting it to special use. By establishing the eco⁃
nomic mode，analyz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tax and solving the optimal tax rate, we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imposing social security tax can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of efficiency in resource utilizing and social equi⁃
ty, and promote the unity of efficiency i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social equaity.

［Key words］social security tax；social security fund；effect analysis

（上接第109页）对社会保障最优税率进行了求解。由以上模型可知，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社会保障税

的开征可以得到税制的优化，而且可以保证社会经济生产的效率，因此社会保障税开征并不存在某些学

者所指的最优税率不存在的矛盾。可以得出结论：经由税收方式由国家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障税，

可以解决社会保障基金征缴困难的问题，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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